非财政房屋招租项目流程表










原产权单位提出租房申请








确定项目新承租户并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





通过省产权交易市场价款结算





省产权交易市场工作人员实地查看项目、在产权主网站预挂牌








接受原产权单位正式委托、项目评估、并在省产权交易市场网站正式挂牌公告





受理意向承租方申请、审查资质、缴纳保证金





选择转让方式、组织交易活动





办理房屋移交手续








